
关于对深圳市博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20】第 263号 

 

深圳市博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博远高科）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营业收入 

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 2019 年母公司继续处于暂时停产状态，

本期营业收入全部来自于子公司重庆博尼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博尼思”）。博尼思 2019 年 12 月 9 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本期公

司向深圳市合衍万通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2,010,585.69 元，

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全部来源；与重庆博远创新半导体有限公司发

生采购 1,720,353.98元，为本期主营业务成本的全部来源。 

此外，本期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4,395,655.66 元，一年以内的

应付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749,000.00元，销售费用中无运输费。 

请你公司： 

（1）结合新设子公司的定位、商业模式，说明子公司签订的业

务合同、采购合同的洽谈情况与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时间、

交易标的、付款条款、信用政策等，并比较是否与同行业存在较大差

异； 

（2）说明子公司上述采购销售原材料及商品的出库入库时间及

相关流程，是否由供应商直接发货，相应的发货时间及客户签收时间,

销售费用中无运输费的原因及合理性； 



（3）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说明该笔收入确认是

否符合确认政策，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以及公司期后的收款

情况； 

（4）说明上述客户与供应商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关于其他应收款 

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存在对深圳市辰熙供应链

有限公司的应收往来款 14,801,138.00元，账龄 4年以上，本期对其

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原因是该公司正在清算中。 

2020 年 4 月 8 日，你公司与深圳市辰熙供应链有限公司、深圳

市科盛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债务转让协议》，深圳市科盛存储

技术有限公司愿意代偿深圳市辰熙供应链有限公司所欠债务

14,801,138.00 元，该款项需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由深圳市科盛

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支付给你公司。 

请你公司说明深圳市科盛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代偿债务的支付计

划及期后支付情况。 

 

3、关于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披露，你公司自 2017 年处于停产状态，原材料期末账面余

额 2,282,850.29元，库存商品期末账面余额 671,118.59元，均未计

提跌价准备。固定资产期末账面余额 817,358.85 元，同样未计提减

值准备。 



请你公司说明存货及固定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4、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你公司本期被会计师出具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博远高科 2018年度、2019年度出现业务较少，

经营持续亏损的情况，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010,585.69元，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0元，2019年发生净亏损 9,164,818.14元，2018

年发生净亏损 5,433,937.24元，公司盈利能力较弱，2016年下半年

开始至报告日公司受行业上游液晶显示屏原材料供货短缺的影响，生

产订单大幅减少，生产人员减少，目前本部处于停产状态，只有新设

立的子公司开始恢复生产。 

请你公司结合期后业务合同的签订情况、期后销售收入等情况，

说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能够得到改善。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8月17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

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容存

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一部 

       2020年8月3日 

 

 


